附件3

上海科普大讲坛普及系列讲座承办协议

甲方：上海科普大讲坛管理办公室

地址：上海市人民大道200号14楼

邮编：200003

电话：021－23112556

传真：021－63582686

乙方： 

地址：

邮编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于2011年  月 日在               承办上海科普大讲坛普及系列“        ”讲座（目录编号         ）的相关事宜，达成以下原则性协议：

一、甲方的职责

1、甲方全权委托乙方承办上海科普大讲坛普及系列“             ”讲座。

2、乙方举办的讲坛经甲方审核通过后，根据乙方提供的决算表，甲方将依据大讲坛管 理办法给予经费支持。

二、乙方的职责：

1. 按照上海科普大讲坛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规定，作为上海科普大讲坛“        讲座”的承办单位，做好各项组织工作，确保讲坛如期顺利举行。

2. 乙方在承办讲坛后的10天内，向甲方递交经费决算表、主讲人告知书以及讲坛小结、照片、视频、ppt课件等材料。

三、其它

1、如因乙方原因未能如期执行本协议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。

2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方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上海科普大讲坛管理办公室      乙方：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户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户  名：
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

帐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  号：

